重庆市铜梁区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

关于《铜梁区私人产权文物建筑保护补助经费实施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

起草说明

一、文件制定背景和依据

（一）文件制定的背景

当前，我区私人产权文物建筑保护工作面临诸多现实困境，普遍存在修缮成本偏高、产权人保护意愿不强、日常维护管理缺位等突出问题，且文物保护与合理利用衔接不够紧密，未能充分发挥文物价值。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严格对标中央、市级文物保护工作部署，有效破解我区私人产权不可移动文物保护难题，特制定本补助办法。本办法以“让文物活起来”为核心导向，明确财政补助标准为20%，严格落实“产权人出资为主、政府补助为辅”的基本原则，填补了铜梁区私人产权文物建筑保护流程规范的空白。本办法的制定，旨在推动私人产权文物保护与文旅产业发展、公共服务供给深度融合，构建科学完善、长效可行的私人产权文物保护机制，切实加强我区历史文物保护力度，助力历史文脉薪火相传、永续发展。

（二）《铜梁区私人产权文物建筑保护补助经费实施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制定的，是合法有效的。

二、文件制定过程

（一）起草单位：重庆市铜梁区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

（二）起草过程中征求了各镇街，区委办、区政府办、区法院、区委宣传部、区民族宗教委、区发展改革委、区财政局、区生态环境局、区住房城乡建委、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区审计局、文旅集团、区规划自然资源局，法律顾问的意见。

三、文件主要内容

《铜梁区私人产权文物建筑保护补助经费实施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通过财政补助引导私有产权文物所有人做好私人产权不可移动文物建筑保护，明确了补助适用范围、标准、申请验收流程、使用维护要求及监督管理等全流程规范。

四、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五、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重庆市铜梁区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 公服科 柴静

电话：17347958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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